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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进一步规范全市工业用水取水许可
管理工作的通知

各旗县区人民政府、市直各有关部门、单位：
为严格落实水资源刚性约束制度要求，解决我市工业水指标缺乏问题，实现水资源合理配置，实行水资源总量控制、动态管理、盘活存量、注重效率、市场调节、统筹协调的工业用水管理机制，在执行《取水许可管理办法》（水利部令34号）和自治区相关文件的基础上，现就进一步规范我市工业项目取水许可管理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市、旗县区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建立工业水指标动态监督管理机制，及时合理调整工业闲置水指标。各旗县区在形成工业闲置水指标6个月内没有动态调整的，由市水行政主管部门对该闲置水指标收回，并统筹配置给该地区其他新建项目。
2.建设项目在取水《准予许可决定书》批复超过12个月未开工建设的，经与项目主管部门核实，若发现该项目终止或无正当理由长期停工；或批复超过36个月未开工建设取水工程或设施的，该《准予许可决定书》自行失效，由水行政主管部门收回该项目水指标配置给其他有用水需求的项目。 
三、对已经取得取水许可证的工业企业，在水平衡测试的基础上，可按照近三年实际用水量最大值进行延续。
四、鼓励工业企业加大节水技术改造投入，推广应用先进的节水工艺、技术和设备，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对节水成效显著、水重复利用率高的企业，在水指标配置等方面给予优先支持。
各旗县区人民政府要切实加强对本行政区域内工业用水取水许可管理工作的组织领导，明确责任分工，强化部门协同，确保各项管理措施落到实处。市直各有关部门要按照职责分工，密切配合，共同做好工业用水取水许可管理相关工作。市、旗县区水行政主管部门要加强对工业企业取水行为的日常监管，开展用水情况检查和水平衡测试复核等工作，确保企业严格按照取水许可证核定的水量、用途和方式取水。对未经许可擅自取水、超许可水量取水、改变取水用途等违法违规行为，要依法严肃查处。
本通知自印发之日起施行。此前我市有关工业用水取水许可管理的规定与本通知不一致的，以本通知为准。国家和自治区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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